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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行 股 份 购 买 资 产 并 募 集 配 套 资 金  

反 馈 意 见 中 有 关 财 务 事 项 的 说 明  

大华核字[2021]001954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由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来的《关于对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

问询函》（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1〕第 2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奉悉。

我们已对反馈意见所提及的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思软件、上

市公司）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汇报如下： 

【反馈意见第 1 条】报告书显示，标的公司北京博思致新互联网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2020 年 1-9 月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6,250.88

万元，收益法评估预计其 2020 年 10-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8,751.23 万元，全年

营业收入较上年增长 19.20%，预计 2021 年营业收入增幅为 45.07%。分产品来

看，自 2021 年起标的公司技术服务收入、技术开发收入、软件销售收入占比保

持稳定，增长率基本一致，与标的公司历史业绩存在较大差异。此外，标的公

司预测期毛利率为 39.21%至 40.23%，维持在较稳定水平，预测期净利率 13.88%

至 17.15%，较历史水平 9.80%至 11.80%有较大幅度提高。 

（1）请补充说明标的公司 2020 年 10-12 月和 2020 年全年实际经营业绩，

并结合标的公司主营业务、采购及结算模式、往期财务数据、同行业可比公司

情况等说明年末收入占比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年底突击确认收入的

情形。 

（2）请结合标的公司所处行业、在手订单、主要客户等进一步补充说明其

收入预测的合理性、2020 年度收入增幅放缓的情况下预测 2021 年度收入大幅增

长的原因及合理性，并结合技术服务收入、技术开发收入、软件销售收入的历

史增长情况、技术更新迭代周期、产品优势及市场竞争力、市场拓展规划、未

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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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预测及所处行业发展情况等补充说明预测期各类收入占比稳定、增长率保持

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如较往期发生较大变化，请补充披露原因及合理性。 

（3）请结合标的公司行业地位、核心竞争力、相关成本费用预测情况、同

行业可比公司盈利能力及变动趋势等说明标的公司预测期毛利率水平的合理性

及可实现性、预测期净利率水平较历史水平增幅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如相关

成本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较往期发生较大变化，请补充披露原因及合理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评估师结合评估底稿、评估具体

工作详细说明相关评估依据及数据支持，请会计师就问题（1）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答复如下： 

一、请补充说明标的公司（以下简称“博思致新”）2020 年 10-12月和 2020

年全年实际经营业绩，并结合标的公司主营业务、采购及结算模式、往期财务

数据、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年末收入占比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

在年底突击确认收入的情形。 

（一）标的公司 2020 年 10-12 月和 2020 年全年实际经营业绩 

博思致新 2020 年 10-12 月及全年经营业绩情况（截至本回复出具日，2020

年第四季度数据及全年财务数据尚未完成审计，下同）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20 年 10-12 月 2020 年合计 

营业收入 6,250.88 8,743.78 14,994.65 

营业成本 3,381.13 4,370.35 7,751.48 

营业利润 260.10 2,203.55 2,463.65 

净利润 631.03 1,748.42 2,379.45 

博思致新 2020 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占全年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的比重分别为 58.31%和 56.38%，2020 年 10-12 月实现净利润 1,748.42 万元，

全年实现净利润 2,379.4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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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合标的公司主营业务、采购及结算模式、往期财务数据、同行业

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年末收入占比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年底突击确

认收入的情形 

1、博思致新主营业务、采购及结算模式 

（1）主营业务 

博思致新主营业务为软件产品的开发、销售与服务，主要面向财政业务一体

化、政府非税收入电子化及统一支付领域，最终用户包括各级财政主管部门以及

预算事业单位，其通常采取预算管理制度，一般下半年制定次年年度预算和投资

计划，审批通常集中在次年的上半年，因此，公司每年上半年销售较少，销售主

要集中在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公司销售呈现较明显的季节性分布。 

博思致新主营业务自报告期初至本回复报告出具日，未发生重大变化。 

（2）博思致新采购及结算模式 

①内部采购 

博思致新与终端客户开展业务中涉及使用集团内其他主体资源的（包括模块

或系统产品、销售服务以及运维实施人员等），会与其独立签订采购合同，在对

终端客户的收入确认后，遵循集团《业务管理办法》规定的内部结算比例，计提

应付账款并结转成本。 

2020 年博思致新各季度的收入、采购及付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1 季度 2 季度 3 季度 4 季度 合计 

营业收入 997.63 1,957.16 3,296.09 8,743.78 14,994.65 

新增应收客户款 1,049.23 2,189.35 3,538.73 9,258.96 16,036.27 

新增应付供应商账款 644.13 1,049.28 1,530.60 4,557.70 7,781.72 

其中：上市公司集团 591.71 523.76 1,287.52 4,053.96 6,456.95 

      外部供应商  52.42 525.53 243.08 503.75 1,324.77 

实际支付供应商货款 4,021.97 147.05 2,553.23 458.52 7,180.77 

其中：上市公司集团 2,742.02 30.5 2,299.18 79.94 5,151.64 

      外部供应商  1,279.95 116.56 254.05 378.58 2,0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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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博思致新收入仍呈现较明显的季节性集中特征，年末占比较高，

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的增加情况与之相匹配；对于外协服务款项的实际支付，博

思致新通常在终端客户实际付款后再完成，导致采购的结算时点与支付时点存在

一定的差异。 

2020 年博思致新支付上市公司的货款略低于应付上市公司的货款，支付外

部供应商的货款高于应付外部供应商的货款，主要受结算时滞等因素影响，总体

保持平衡。 

②外部采购 

博思致新的外部采购内容主要为外协服务及少量的通用软硬件及耗材产品。

博思致新除采购上市公司外协服务外，亦会根据实际需要向外部第三方采购外协

服务，与其独立签订协议并以市场方式协商定价，约定结算条款，在付款条件成

就时以转账方式支付价款。报告期内博思致新的外部外协服务采购，除总价较低

的零星采购直接按固定金额结算外，其他主要基于终端客户销售价格根据协商约

定比例。 

③收入结算模式 

对于财政业务一体化、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银行系统业务合同，货款结算方

式一般为合同生效后预付合同金额的 20%-50%，项目开发调试完成、试运行并验

收合格后累计支付合同金额的 90%左右，合同金额的 5%-10%作为质保金，待质保

期结束后支付，质保期一般为软件产品验收之日起 1 年。 

对于统一支付业务合同，货款结算方式较为灵活，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④成本结构 

2018 年至 2020 年，博思致新营业成本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内部采购 5,829.50 75.21% 4,833.18 62.98% 3,296.70 66.32% 

外部采购 1,085.04 14.00% 2,061.92 26.87% 1,279.23 25.73% 

其他成本 836.93 10.80% 778.95 10.15% 394.95 7.95% 

合计 7,751.48 100.00% 7,674.06 100.00% 4,970.8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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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至 2020 年，博思致新向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采购的外协服务成本占

其当年营业成本的比重分别为 66.32%、62.98%和 75.21%，是博思致新最主要的

营业成本项目。2019 年、2020 年博思致新内部采购金额分别为 4,833.18 万元、

5,829.50 万元，增长 20.61%，同期业务收入增长 19.20%，博思致新内部采购规

模随收入规模增长有所增加；2019 年、2020 年博思致新外部采购金额分别为

2,061.92 万元、1,085.04 万元，2020 年外部采购减少主要系博思致新与部分地

区软件服务提供商（如陕西鑫众为）合作模式变化导致。 

⑤经营活动现金流 

博思致新 2020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20 年 10-12 月 2020 年合计 

经营性现金流入 5,524.74 6,898.26 12,423.00 

经营性现金流出 11,150.70 2,041.68 13,192.38 

2020 年年初，博思致新支付给上市公司及其他外协服务供应商的货款较

2019 年较多，导致博思致新前三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出远大于同期现金流入；

但随着博思致新第四季度销售回款明显增加，2020 年 10-12 月经营活动现金流

入较多；综合全年，博思致新经营活动现金小幅净流出，能够保持现金流的大体

平衡。 

2、往期财务数据 

2018 年至 2020 年，博思致新各季度营业收入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第一季度 997.63 6.65% 541.46 4.30% 76.32 0.91% 

第二季度 1,957.16 13.05% 1,083.62 8.61% 401.04 4.78% 

第三季度 3,296.09 21.98% 1,939.49 15.41% 864.88 10.31% 

第四季度 8,743.78 58.31% 9,020.95 71.68% 7,047.28 84.00% 

合计 14,994.65 100.00% 12,585.52 100.00% 8,389.5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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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思致新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占当年营业收入总

额的比例分别为 84.00%、71.68%和 58.31%，收入呈现较明显的季节性集中特征，

但集中程度呈逐年下降趋势，主要系： 

（1）客户类型变化 

2018 年至 2020 年，博思致新客户主要为各级政府部门、事业单位、银行、

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及其他商业类客户，其各年收入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类型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政府机构 3,130.55 20.88% 5,749.39 45.68% 3,747.22 44.67% 

事业单位 369.88 2.47% 367.96 2.92% 51.71 0.62% 

银行客户 5,577.11 37.19% 3,761.71 29.89% 3,078.94 36.70% 

上市公司及其他子公司 1,102.16 7.35% 1,255.64 9.98% 1,250.39 14.90% 

其他商业企业 4,814.96 32.11% 1,450.83 11.53% 261.27 3.11% 

合计 14,994.65 100.00% 12,585.52 100.00% 8,389.52 100.00% 

博思致新各类客户收入的季节性特征如下： 

客户类型 季节性特征 原因 

政府、事业单位

类客户 
明显 

该类客户按年度编制财政预算支出，在各年年初确定项目规划及支出安排，

在下半年完成项目招标或项目验收等相关工作，其中财政核心一体化业务涉

及政府部门全年完整的账务处理，一般在年底完成上线，为下一年建立完整

账务体系做准备。 

实务中每年下半年尤其四季度，政府部门为顺利完成年度计划，确保计划项

目能在年底前顺利完成上线，较年中会更积极推进各项目的工作进度、配合

验收流程，使得博思致新该类客户的收入呈现年末集中的特点。 

银行类客户 明显 

该类客户同博思致新开展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业务主要目的系配合当地政

府部门完成财政非税收入电子化改革的统一进程，故该类业务与政府部门业

务具有类似的项目进程和验收流程，博思致新对该类客户的收入也呈现类似

的年末集中的特点。 

上市公司及其

他子公司 
 取决于最终客户的季节性特征 

其他商业企业 不明显 
该类客户由于管理机制相对灵活，相较政府及银行类客户，施工期及验收期

分布相对分散，不存在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2018 年至 2020 年，博思致新的主要客户类型为政府部门及银行类客户，来

自该类型客户的各年收入合计占比分别为 81.98%、78.50%和 60.54%，由于该类

业务收入存在季节性集中且占比较高，使得博思致新营业收入总体呈现较明显的

季节性特征。 

2020 年以来，由于政府类客户受新冠疫情影响较大，博思致新对其业务收

入增速放缓；银行类客户收入增长稳健，其他商业客户收入增长较快，博思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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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类型和数量日渐丰富，季节性特征不明显的客户收入占比有所上升，使得博

思致新 2020 年收入的总体季节性集中程度有所降低。 

（2）合同类型变化 

2018 年至 2020 年，博思致新各年合同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当年合同收入 11,698.65 78.02% 10,890.67 86.53% 8,450.36 100.73% 

历年合同收入 3,296.00 21.98% 1,694.86 13.47% -60.84 -0.73% 

合计 14,994.65 100.00% 12,585.52 100.00% 8,389.52 100.00% 

报告期内，博思致新处于创立初期、业务高速扩张阶段，基础收入规模较小

且主要以当年新增合同收入为主，由于当年新增合同特别是其中政府部门类客户

合同，主要遵循前述上半年招标落地、下半年实施验收的总体进度，使得项目验

收及收入确认主要集中于下半年。但随着博思致新业务的持续发展，高金额、长

施工期合同的积累使得历年合同在当年确认收入的比重逐步提高，其确认时间相

对分散，增加了博思致新的上半年收入，降低了博思致新的经营风险，使其收入

的季节性情况有所改善。 

（3）项目进度管理水平提升 

博思致新成立时间较短，2017 年下半年起正式开展业务，项目管理体系不

断健全，项目进度管理能力逐步提高。业务发展初期，博思致新会在上半年将主

要资源集中于业务拓展、销售合同落地和项目实施推进，于年末集中办理客户验

收环节的沟通和推进工作，存在因项目进度管理机制不健全导致的未能在年中期

间内及时办理验收、确认收入的情形。 

随着业务的持续发展和项目进度管理能力的逐步提升，博思致新对项目管理

考核逐渐细化，博思致新的项目进度管理能力及推进效率得到了明显提高，使得

相关项目能在实际完成后及时取得验收单等收入确认凭证，减少了因项目管理因

素导致的年末集中确认收入的情形。 

3、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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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思致新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第四季度收入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证券简称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四季度收入 占全年比 四季度收入 占全年比 

博思软件 50,710.87 56.42% 33,227.13 59.48% 

用友网络 350,057.03 41.14% 315,539.27 40.96% 

东华软件 311,556.87 35.21% 345,639.83 40.80% 

中国软件 267,366.10 45.94% 207,214.52 44.92% 

东软集团 374,819.80 44.80% 291,558.75 40.66% 

均值 270,902.13 44.70% 238,635.90 45.37% 

博思致新 9,020.95 71.68% 7,047.28 84.00% 

注：同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来自于 Wind，下同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2018年和 2019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占当年营业收入总

额的平均比例分别为 45.37%和 44.70%，收入季节性特征较博思致新低，主要系

除博思软件外的其他同行业上市公司营业收入体量均显著大于博思致新，其业务

条线、产品种类和客户类型较博思致新均明显丰富，具体情况如下： 

（1）东华软件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健康行业 138,097.43 15.61% 110,124.59 13.00% 

金融行业 432,161.47 48.84% 429,717.92 50.73% 

能源 99,985.44 11.30% 94,295.01 11.13% 

政府行业 70,012.98 7.91% 59,981.06 7.08% 

互联网服务行业 31,370.55 3.55% 30,200.26 3.57% 

通信行业 57,325.14 6.48% 56,031.91 6.61% 

其他 55,490.98 6.27% 65,224.50 7.70% 

非主营业务收入 457.27 0.05% 1,483.85 0.18% 

合计 884,901.27 100.00% 847,059.11 100.00% 

东华软件作为国内大型的综合性行业应用软件开发、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和

信息技术服务提供商，公司业务广泛布局于金融、医疗、智慧城市、能源、互联

网服务等多个行业，产品类型多样性强，客户类型丰富，其中政府行业类业务与

博思致新具有较强的可参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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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019年东华软件政府行业收入分别为 59,981.06万元和 70,012.98

万元，远高于博思致新业务收入规模，但该收入规模仅分别占其当年营业收入的

7.08%和 7.91%，比例较低，对该公司收入季节性影响较小。东华软件收入占比

最高的金融行业收入系向其金融机构客户提供软件开发及系统集成服务，该类服

务在各年度内持续提供，属于受收入季节性影响较低的收入类型；博思致新向银

行类客户提供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银行端服务，以配合财政端业务共同助力政府

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改革的落地，同东华软件的银行业务在服务模式、项目进程

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 

因此，东华软件在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中收入季节性特征处于较低水平，系

该公司收入规模、客户多样性和主要客户特征决定。 

（2）东软集团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医疗健康及社会保障 179,011.34 21.40% 169,636.00 23.66% 

智能汽车互联 238,348.12 28.49% 149,193.22 20.81% 

智慧城市 177,164.82 21.18% 184,957.30 25.79% 

企业互联及其他 242,053.53 28.93% 213,265.50 29.74% 

营业收入合计 836,577.81 100.00% 717,052.01 100.00% 

东软集团作为国内首家软件类上市公司，系面向全球提供 IT 解决方案与服

务的高科技企业，业务品类广泛分布于“大医疗健康”、“大汽车”、“智慧城

市”等多个领域，其中“智慧城市”业务与博思致新业务模式相近，较博思致新

具有较强的可参考性。 

2018年、2019年智慧城市收入分别为 184,957.30万元和 177,164.82万元，

远高于博思致新业务收入规模，该收入规模占其当年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25.79%和 21.18%；由于其未公开披露细分业务的各季节收入情况，业务类型的

多样性和收入规模的显著差异使得其合并报表层面的综合数据较博思致新不具

有较强的可参考性。 

（3）用友网络、中国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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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网络和中国软件年报中，业务收入均未按客户类型分类披露收入明细，

而是按服务类型（如技术服务与培训、软件产品）披露，故与博思致新业务模式

及客户类型最相近、可比的政务服务类收入明细数据无法取得。 

由于两者均系大型综合性软件公司，业务品类丰富、多元化程度高，在销售

体量、客户数量、业务品类、发展年限及市场积累方面，均与博思致新存在显著

差异，其合并口径的综合数据不具有明显的可参考性。 

（4）博思软件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第一季度 8,210.60 9.14% 3,987.53 7.14% 

第二季度 13,727.34 15.27% 7,363.70 13.18% 

第三季度 17,228.01 19.17% 11,281.10 20.20% 

第四季度 50,710.87 56.42% 33,227.13 59.48% 

合计 89,876.82 100.00% 55,859.46 100.00% 

博思软件作为博思致新母公司，其业务产品主要应用于财政信息化领域，并

聚焦财政票据、政府非税收入及其延伸业务领域、财政财务领域和公共采购领域

三大领域，与博思致新具有相似的业务模式和客户类型，故具有较强的可参考性，

其 2018 年和 2019 年第四季度收入占全年比重分别为 59.48%和 56.42%，与博思

致新 2020 年第四季度收入占比 58.31%较为接近，呈现相似的季节性特征。 

4、年末收入占比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年底突击确认收入的情形 

（1）年末收入占比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博思致新年末收入占比较大的原因主要系博思致新业务收入呈现较明显的

季节性集中特征，四季度收入占比较大，具体分析见本题“2、往期财务数据”

相关回复。 

博思致新自身的季节性特征是由其业务发展阶段、业务规模、业务模式、客

户性质及收入结构等业务特点决定，其季节性特征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预测期内预计仍将呈现明显的收入季节性集中特征；但随着博思致新业务的持续

发展，其业务规模逐步扩大、客户类型日益丰富、既往合同收入占比逐渐提高以

及项目进度管理机制的逐步健全、能力的明显提高，第四季度收入占比已从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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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84.00%下降至 2020 年的 58.31%，收入季节性集中的程度明显下降，与母公

司博思软件趋于接近，但基于其业务特点、整体业态以及可比公司情况，预计在

预测期内，博思致新的收入仍将呈现一定的季节性集中特征。 

（2）年底突击是否存在确认收入的核查情况 

由于博思致新 2020 年第四季度财务数据尚未经审计完成，独立财务顾问及

会计师就其是否存在年底突击确认收入问题，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①取得博思致新 2020 年度未审财务报表及营业收入数据，分析报告期内各

季度营业收入占比及波动的合理性； 

②取得可比上市公司报告期内年报并分析季度间收入占比情况、可比性程度，

综合分析博思致新报告期内各季度营业收入占比及波动的合理性； 

③取得博思致新的主要合同及验收单等收入确认的相关依据，复核博思致新

收入确认的完整性及准确性； 

④通过客户访谈、函证等方式验证博思致新报告期各期收入的准确性，了解

客户的采购流程验证博思致新销售及确认收入的真实性，并取得客户在产品质量、

结算及售后等方面无纠纷的说明验证博思致新收入确认的完整性。 

经独立财务顾问及会计师对博思致新 2020 年收入确认进行的相关核查，未

发现博思致新存在年底突击确认收入的情形。 

二、会计师的核查与结论 

（一）执行的核查程序： 

由于博思致新 2020 年第四季度财务数据尚未经审计完成，我们就其是否存

在年底突击确认收入问题，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取得博思致新 2020 年度未审财务报表及营业收入数据，分析报告期内各

季度营业收入占比及波动的合理性； 

2、取得可比上市公司报告期内年报并分析季度间收入占比情况、可比性程

度，综合分析博思致新报告期内各季度营业收入占比及波动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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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得博思致新的主要合同及验收单等收入确认的相关依据，复核博思致

新收入确认的完整性及准确性； 

4、通过客户访谈、函证等方式验证博思致新报告期各期收入的准确性，了

解客户的采购流程验证博思致新销售及确认收入的真实性，针对资产负债表日前

后确认的收入执行抽样测试，以评估收入是否在恰当的期间确认。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博思致新年末收入占比较大主要与博思致新业务发展阶

段及业务特点相关，符合行业惯例，不存在年底突击确认收入的情形。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项目合伙人）   王庆莲  

    
 

中国注册会计师：           

桂后圆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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